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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

做好 2022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

（科学技术）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近日，教育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提名 2022 年度高等学校科

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》（教科技厅函﹝2022﹞

12 号），请各有关高校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奖励办法》及教育部通知要求做好组织

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。请各相关高校严格规范遴选及公示程序，切

实加强基本条件、政治立场、学术规范和师德师风等方面审查工

作，严格执行专用项目保密规定。特别注意已获得或正在申报国

家级或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的项目技术内容，不得提名本年度自

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。落实《关于规范高等

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》（教

科技„2020‟2 号）要求，不得在自然奖提名书“代表性论文（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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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）目录”以外的其他任何位置出现“影响因子”“SCI 他引次

数”，不能自行添加“代表性引文目录”。 

二、形式审查和公示。请各相关高校认真阅研《2022 年度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提名工作手册》，特

别注意对照“形式审查常见不合格情况”严格进行形式审查，并于

2022 年 5 月 24 日前完成公示，并按要求上传公示情况。 

三、材料报送。各相关高校须以公函正式报送纸质申报材料，

内容包括提名项目公示情况及结果、提名项目数量、汇总表、回

避专家申请表（非必须），以及每个推荐申报项目的提名意见代

拟稿（格式见附件），同时报送电子版（WORD 版、盖章 PDF

版各一份）。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5 日。 

联系人：教育厅科技与研究生教育处  刘东、黄武 

联系电话：（028）86116034 

邮箱：kjc86110129@163.com 

 

附件：XX 高校关于推荐申报 2022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函（参考模板） 

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2022 年 4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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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XX 高校关于推荐申报 2022 年度高等学校 

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函 

（参考模板） 
 

四川省教育厅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名 2022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》（教科技厅函﹝2022﹞12 号）

要求，我校对相关申报工作进行了认真组织。拟推荐申报由教育

厅提名的项目 XX 项（汇总表、提名意见代拟稿见附件）。 

我校认真审阅了推荐申报项目的提名材料并确认全部真实

有效，按照要求对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公示，目前无异议。 

 

附件：1.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提名项目 

汇总表（通用项目） 

2.提名意见代拟稿（每个项目分别填写） 

3.回避专家申请表（按需填写） 

 

 

XX 高校 

年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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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 

提名项目汇总表 

（通用项目） 

 

序号 
项目名称 

（候选人姓名） 

第一完

成人 

第一完

成单位 

（候选

人所在

单位） 

项目学科分类及评

审组 

提名

奖种 
提名等级 学科代码

与名称（第

一学科） 

学科评

审组代

码与名

称 

1   
 

    

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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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提名意见代拟稿 
（每个项目分别填写） 

项目名称  

提名意见：（限 600 字） 
 

1.拟提名自然科学奖的项目：须认真审阅提名书全文，对科学发现点的原

创性、科学价值、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度、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以及主要完

成人的政治立场、师德学风、教书育人等展的作用以及主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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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回避专家申请表 
（按需填写） 

项目名称  

申

请 

回 

避 

专 

家 

1 

姓   名  专业  

工作单位  

回避理由  

2 

姓   名  专业  

工作单位  

回避理由  

3 

姓   名  专业  

工作单位  

回避理由  

 

提名单位（盖章） 

或提名专家（签名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 
注：每个提名项目提出的回避专家不得超过 3 人。原则上只限评审专家与被评审的候选人、候选

单位或项目有利害关系的，提名单位、专家可以提出回避申请，并在提名时书面提出理由及相关

的证明材料；学术观点不同、同行竞争等不得作为申请专家回避的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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